2026年长宁区楼宇和绿地景观灯光设施安全养护维修考核表
考核周期：
	序号
	景观灯光设施
考核内容
	扣分依据
	分值
	考核得分

	1
	坠落事故
	未发生坠落事故，不扣分。发生设施坠落事故，无伤人或伤物情况，未造成恶劣影响的，出现一次扣5分。发生设施坠落事故，造成伤人或伤物情况，影响恶劣的，出现一次扣10分。
	25
	

	2
	人员配备
	人员配备7人及以上，巡查制度完善且覆盖所有点位，不扣分；若不足7人，满4人的，扣5分；4人以下的，则中止合同；乙方不得减少养护维修人员或将养护维修人员另作他用，每发现一次扣除2分，以此类推。
	10
	

	2
	巡检记录
	记录清晰、完整、准确的，不扣分；存在记录模糊、关键信息缺失或数据错误的，每处扣2分；记录严重不规范或缺失的，每处扣5分，分数扣完为止。
	12
	

	3
	应急抢险
	3小时内未落实到位，发生一次扣5分，以此类推，扣完为止；3小时内未落实到位，导致出现有伤人或伤物情况，造成恶劣影响的，扣10分。
	25
	

	4
	媒体应对
	一旦发生设施坠落、抢修不力等突发事件，且不配合管理部门做好媒体应对工作的，直接扣8分。
	8
	

	5
	后续理赔
	一旦发生设施突发坠落并造成人员受伤或物品损坏的情况，且后续理赔不积极或不及时，发现一次扣5分，扣完为止。 
	20
	

	备注说明
	每1分对应金额为1000元；按实扣除、每月考核。
	[bookmark: _GoBack]100
	


甲乙双方确认无误后，签字盖章。
甲方：长宁区市容景观灯光管理所   		乙方：           
签字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	签字盖章：
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年   月   日
